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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特变电工新疆硅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硅业公司） 

●投资金额和比例：为使公司光伏产业充分发挥产业链优势，形成规模优

势，公司拟以硅业公司为主体整合公司控股子公司特变电工新疆新能源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新能源公司），新能源公司的部分股东以所持新能源公司股份的

评估值向硅业公司增资，增资价格按照硅业公司经评估的单位净资产值确定，硅

业公司共计新增注册资本 35,688 万元。增资完成后，硅业公司注册资本由

220,000 万元变更为 255,688 万元，其中公司出资额为 211,834 万元，持有硅业

公司股权比例为 82.85%。 

●新疆特变电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特变集团）、新疆宏联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疆宏联）、新疆远卓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疆

远卓）是公司的关联法人，公司与关联法人共同对硅业公司增资构成公司的关联

交易。 

一、对外投资概述 

1、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为使硅业公司、新能源公司充分发挥产业链优势，形成规模优势，公司拟

整合公司光伏产业。2011 年 12 月 23 日，公司、特变集团、新疆宏联、新疆远

卓、刘秉诚分别与硅业公司签署了《增资扩股协议》，公司将所持有的新能源公

司 19,128 万股股份、特变集团将所持有的新能源公司 1,000 万股股份、新疆宏

联将所持有的新能源公司 3,024 万股股份、新疆远卓将所持有的新能源公司

1,000 万股股份、刘秉诚将所持有的新能源公司 374 万股股份按评估值分别向硅

业公司增资扩股。增资价格按照硅业公司经评估的单位净资产值确定，硅业公司

共计新增注册资本 35,688 万元。增资完成后，硅业公司注册资本由 220,000 万

元变更为 255,688 万元，新能源公司成为硅业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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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变集团、新疆宏联、新疆远卓是公司的关联法人，公司与关联法人共同

对硅业公司增资构成公司的关联交易。 

2、董事会审议情况： 

2011 年 12 月 26 日，公司召开 2011 年第十一次临时董事会会议，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光伏产业整合的议案》，该项议案同意票 5 票，反对票 0 票，

弃权票 0票，关联董事张新、叶军、李建华、陈伟林、李边区、郭俊香回避表决。 

本次关联投资不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投资主体情况 

1、特变集团： 

住所：乌鲁木齐市高新街 230 号 

法定代表人：陈伟林 

注册资本：7,500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国家法律法规有专项审批规定的项目除外）：货

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业务；经济信息咨询服务；投资业务；金属材料、机械设备及

配件、建材的销售；变压器配件；金属铸件、橡胶制品、塑料制品、机电产品、

五金交电、化工产品的生产、销售；电镀加工；再生物资回收；变压器维修；金

属制品加工。 

特变集团 2010 年度实现净利润 3.4 亿元，截止 2011 年 9 月 30 日净资产为

36.36 亿元。 

特变集团是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是公司的关联法人。 

2、新疆宏联： 

住所：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口岸路 34 号 507 室 

法定代表人：孟庆荣 

注册资本：7,703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实业投资，投资者管理咨询；日用百货，五金交

电，金属材料，机电设备，家用电器，办公家具，仪器仪表，建筑材料的销售；

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商务咨询。 

新疆宏联 2010 年度实现净利润 0.21 亿元，截止 2011 年 9 月 30 日净资产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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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亿元。 

新疆宏联是公司的第二大股东，持有公司 5%以上的股份，是公司的关联法

人。 

3、新疆远卓 

住所：乌鲁木齐市高新区高新街 230 号四楼 

法定代表人：陈伟林 

注册资本：2,222.22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投资业务，企业管理咨询服务，社会经济咨询。 

新疆远卓 2010 年度实现净利润-1.49 万元，截止 2011 年 9 月 30 日净资产

为 0.22 亿元。 

新疆远卓是特变集团的控股子公司，是公司的关联法人。 

4、刘秉诚： 

国籍：中国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硅业公司简介 

注册资本：22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张新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有专项审批的项目除外）硅及相关高

纯材料的生产、销售及相关技术的研发；新能源建筑环境保护技术及相关工程项

目的研究、设计、系统集成、安装调试维护及咨询服务，多晶硅生产相关的化工

副产物的生产及销售等。 

2、股权公司基本情况 

新能源公司是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新能源公司 72.95%的股份。新

能源公司主要业务为新能源系列工程的建设及安装；新能源、新材料系列产品和

环境设备的研制、开发、生产、安装及销售等。 

根据五洲松德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五洲松德证审字[2011]2-0710 号审

计报告，截止 2010 年 12 月 31 日，新能源公司总资产 142,844.95 万元，归属于

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36,264.31万元，2010年度实现营业收入249,061.4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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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净利润 11,446.33 万元；截止 2011 年 10 月 31 日，新能源公司总资产为

267,262.81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38,235.00 万元，2011 年 1-10

月实现营业收入 175,361.75 万元，实现净利润 2,328.45 万元。 

3、硅业公司增资方案 

根据中威正信（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中威正信评报字（2011）第

1105 号评估报告、中威正信评报字（2011）第 1106 号评估报告，截止 2011 年

10 月 31 日，新能源公司净资产评估值为 39,298.56 万元，硅业公司净资产评估

值为 226,158.96 万元。 

新能源公司部分股东特变电工、特变集团、新疆宏联、新疆远卓、刘秉诚以

其持有新能源公司股份（合计 24,526 万股）的评估值 36,759.59 万元向硅业公

司增资，增资价格按照硅业公司经评估的单位净资产值确定为 1.03 元，硅业公

司共计新增注册资本 35,688 万元。增资后，硅业公司注册资本由 220,000 万元

变更为 255,688 万元，其中公司出资额为 211,834 万元，股权比例为 82.85%。 

四、对外投资合同主要内容 

2011 年 12 月 23 日，特变电工、特变集团、新疆宏联、新疆远卓、刘秉诚分

别与硅业公司签署了《增资扩股协议》，特变电工将所持有的新能源公司 19,128

万股股份、特变集团将所持有的新能源公司 1,000 万股股份、新疆宏联将所持有

的新能源公司3,024万股股份、新疆远卓将所持有的新能源公司1,000万股股份、

刘秉诚将所持有的新能源公司 374 万股股份的评估值向硅业公司增资扩股, 增

资价格按照硅业公司经评估的单位净资产值确定为 1.03 元,增资完成后，上述股

东不再持有新能源公司股份。 

《增资扩股协议》经特变电工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光伏产业整合的议案

后生效。 

五、对外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投资资金来源安排 

本次增资资金来源为各公司及自然人所持新能源公司股份。 

2、本次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新能源公司及硅业公司均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次公司以所持有的新能源

公司 19,128 万元股份对硅业公司增资，增资后新能源公司成为硅业公司的控股

子公司，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未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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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光伏产业整合后，将逐步整合硅业公司及新能源公司的经营管理体系，

充分发挥光伏产业链优势及规模优势，实现管理优势互补，降低管理成本，提高

运营效率；充分发挥新疆石英矿、煤电资源丰富、处于太阳能应用市场中心的优

势，进一步提高公司光伏市场竞争力。 

本次公司对光伏产业的整合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不构成重大影响，符合公司发

展实际需要，符合公司发展战略，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六、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硅业公司整合新能源公司后，存在因经济形势和市场环境变化，未能如预期

发挥产业链优势的风险。 

七、独立董事的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公司关联投资事项进行了事前确认，并发表了独立意

见，认为：本次公司与关联法人新疆特变电工集团有限公司、新疆宏联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新疆远卓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同时以所持有的特变电工新疆新能源

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评估值向特变电工新疆硅业有限公司增资，增资价格按照硅业

公司经评估净资产值确定，关联交易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与《公司章程》的规定，关联交易定价公允合理，未损害公司利益，对全体股东

是公平的。 

八、其他 

经公司 2011 年第九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审议，公司拟以货币资金 30,700.67

万元，新能源公司其他股东以货币资金向新能源公司增资，由于公司进行光伏产

业整合，该增资行为未实施。光伏产业整合完成后，公司拟以货币资金 30,700.67

万元，新能源公司其他股东以货币资金 438.78 万元向硅业公司增资，增资扩股

价格按照硅业公司 2011 年 10 月 31 日经评估的单位净资产值确定为 1.03 元。增

资扩股后，硅业公司总股本由 255,688 万元变更为 285,920 万元，公司持有硅业

公司股权 241,640 万元，占硅业公司总股本的 84.51%。硅业公司以货币资金

31,139.45 万元向新能源公司增资，增资价格按照新能源公司 2011 年 10 月 31

日经评估的净资产值确定为 1.50 元/股，增资扩股后，新能源公司总股本由

26,220 万股变更为 46,980 万股，硅业公司持有新能源公司 45,286 万股，占新

能源公司总股本的 96.39%。 

九、备查文件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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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十一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决议。 

2、《增资扩股协议》。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12 月 26 日 


